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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台区中铁诺德中心一期 3 号楼

“3·24”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

2024 年 3 月 24 日 14 时 40 分许，在中铁诺德中心一期 3 号

楼顶部进行烟筒刷漆作业过程中发生一起、死亡 1 人高处坠落生

产安全事故。此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135 万元人民币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

调查处理条例》《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》等

有关法律法规，区政府成立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、丰台公安分局、

区房屋管理局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区总工会、看丹街道

办事处为成员单位的“3·24”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组，并邀

请区纪委区监委参与事故调查工作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发相关单位情况

1.中铁诺德生活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，成立于 2012 年

06 月 01 日；主要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电力供应；物业管理；

供热服务(仅限天然气)；出租商业用房、办公用房，机动车公共

停车场服务：家庭服务(不符合家政服务要求不得开展经营活动)；

热力生产和供应，城市园林绿化服务，清洁服务，洗车服务：会

议展览及服务；机动车充充电零售，社会经济咨询服务；酒店管

理，寄服务，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，制作、设计，代理、发布广告；

房地产经纪；餐饮服务；销售食品；城市生活垃圾清扫、收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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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输、处理，体育场地设施经营(不含高危险性体育运动)；体育

运动项目经营。(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

动，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

开展经营活动，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

的经营活动。)

2.北京锋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，成立于 2021 年 06 月 24 日；

经营范围：施工总承包；专业承包；劳务分包；技术开发、技术

咨询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、技术服务；家居装饰；园林绿化管

理；建设工程项目管理；租赁建筑机械设备；租赁工程机械设备；

专业设计；计算机系统服务；销售建筑材料、金属材料、机械设

备讯设备、电子产品、日用品、五金产品(不含电动自行车)；工

程设计；工程勘察；城市生活垃圾清扫、收集、运输、处理。(市

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工程设计、工程

勘察、城市生活垃圾清扫、收、运输、处理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

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)

（二）事发建筑房屋情况

事发建筑房屋为 2011 年规划建设，工程名称为 1 号办公楼

等 5 项（3 号办公、商业楼），建设单位为北京诺德置业有限公

司。目前，该楼为写字楼办公等用房。

（三）事发风井烟道检测情况

调查组委托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三检测所有限责任公司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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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《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》（GB/T 50344-2019）第 3.3.9 条，

并结合现场情况对外观质量进行全数检测。对事发现场烟道及盖

板混凝土构件表面是否有裂缝、蜂窝、麻面、孔洞、夹渣、露筋

等现象进行检查。经现场检查，屋顶厨房烟道盖板可检查区域范

围内，现有的缺陷与损伤主要表现为盖板支撑不牢靠、易滑动，

钢筋锈蚀，混凝土开裂、酥碱、破损和混凝土保护层脱落。

（四）事发风井烟道建设情况

2022 年 4 月，甲方中铁诺德生活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

与乙方北京锋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定一期 3 号楼楼顶更换排

烟系统金属管道及风机维保合同。

二、事故经过及救援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4 年 3 月 24 日 13 时 40 分许，作业人员赵某、史某某、

许某某（死者）等人到达中铁诺德中心一期 3 号楼楼顶，史某某

和许某某（死者）在楼顶东侧从事排烟管道刷漆工作。14 时 20

分左右，工作人员听到响声，发现许某某掉进排烟管道，工人高

某某立即给主管闫某打电话，后工作人员下楼到达二层找烟道位

置，随后主管闫某赶到现场组织人员找烟道口，并立即拨打 119、

120 大概 20 分钟后，消防救援人员到场确定坠落位置后，并破

墙将许某某从烟道里救援出来后，经现场 120 急救确认死亡。

（二）应急救援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区应急管理局、丰台公安分局、丰台消防救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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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队、看丹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同志赶赴现场协调、指导事故救

援及善后工作。

（三）伤亡人员情况

姓名：许某某，男，54 岁，河北人，中铁诺德生活服务有

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工人。经北京市丰台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诊断

结果显示：许某某符合高坠致创伤失血性休克死亡。公安机关排

除人为故意刑事案件。

三、善后处理情况

目前，许某某家属与中铁诺德生活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

签订了《工亡补偿协议书》。一次性给予许某某家属经济补偿金、

保险死亡赔偿金共计 135 万元人民币。

四、事故原因及性质

事故调查组经过现场勘查，依法调取相关物证、书证资料，

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询问，查明了事故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。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前期，北京锋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更换排烟系统金属管道

的作业时，破坏了原屋顶厨房烟道的结构，造成事发点位烟道盖

板存在支撑强度不够的缺陷，主要表现为盖板支撑不牢靠、易滑

动；造成事发点位烟道盖板易损伤，主要表现为钢筋锈蚀，混凝

土开裂、酥碱、破损和混凝土保护层脱落，其中盖板支撑强度不

够、不牢靠、易滑动是造成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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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北京锋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作为事发项目的安装维护承

包方，在对原建筑物构件进行设备安装过程中存在设计上缺陷。

2.张某某作为北京锋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未履

行好安全生产管理职责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

根据安全生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事故调查组认定，该

事故是一起高处坠落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五、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北京锋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未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

任，安装排烟设备系统管道时，对原有安全设施设备的改造施工

存在设计缺陷，给维修活动带来潜在安全风险隐患。以上行为违

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，对事故

发生负有管理责任。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，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（一）项、《生产安全事

故罚款处罚规定》第十四条规定、《北京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

由裁量基准》（2022 版）标准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部令第 14

号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》，对该单位处五十万元以上七

十万以下的罚款。

（二）北京锋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某未履行

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建立健全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、

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不到位导致事故发生。其行为违反了《中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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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（一）项，对事故负有主

要管理责任。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第（一）项规定，对其处 2023 年年收入百分

之四十的罚款。

六、事故所暴露的安全生产隐患及预防措施

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类似事故，切实

践行生命至上、安全发展理念，提出以下建议措施：

（一）中铁诺德生活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要举一反三，

全面排查并消除所负责楼宇存在的安全风险隐患问题，委托有资

质的设计单位对烟道盖板重新进行设计、改造，及时消除存在的

安全隐患，定期进行维护修缮和安全巡查工作。

（二）北京锋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要加强对承揽项目的管

理，强化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，在安装设备项目严

格设计过程管理。

（三）看丹街道办事处要督促辖区企业落实主体责任，全面

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。

（四）区房屋管理局要督促物业公司落实主任责任，及时发

现并消除存在的安全风险隐患问题，杜绝此类事故再次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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